常州市钟楼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撤销市场主体冒名登记（备案）决定书

钟政务办撤决字﹝2026﹞4号
当事人：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20404MA1TA8X95F
住所：常州市钟楼区北大街96号B座512室
法定代表人：王清华
蒋沁伯向本单位反映，其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办理了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监事的登记（备案）。

经调查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向公司设立登记部门提交了《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章程》、《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等公司设立登记（备案）申请材料，2018年1月9日该公司经核准设立，蒋沁伯被登记（备案）为股东、监事,2024年6月12日该公司被常州市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2025年12月31日，本单位将该公司涉嫌冒名登记（备案）的相关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45日，期间未有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蒋沁伯填写的《撤销被冒名登记（备案）申请表》、《撤销被冒名登记（备案）承诺书》、身份信息等材料，证明案件来源及具体诉求。

2.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备案）档案材料，证明该公司办理设立登记（备案）时的相关情况。

3.常州市钟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核查记录，证明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不在登记住所经营的事实。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页面、钟楼区政府网站页面，证明登记部门将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冒名登记（备案）的相关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进行公示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五十七条、五十八条的规定，决定撤销2018年1月9日对常州芬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监事蒋沁伯的登记（备案）信息。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此页无正文）

                     常州市钟楼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2026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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